
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
民人社监罚字〔2025〕第 6 号

被行政处罚人：新疆金丰建材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：

孙***，单位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，单位地址：新疆和田地

区民丰县教育南路 2 号院 106 室

案由：你单位拖欠王路长、安外尔·麦提努日、图尔荪

江·阿卜杜拉等 18 人的工资 185000 元。

认定的事实和证据：劳动保障监察询问笔录、分包合同、

结算单

经调查，被行政处罚人的以下行为： 你单位拖欠王路

长、安外尔·麦提努日、图尔荪江·阿卜杜拉等 18 人的工

资 185000 元的行为。2025 年 9 月 29 日，我局向你单位下达

了《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》，责令自收到本限期改

正指令书 7 个工作日内清偿王路长、安外尔·麦提努日、图

尔荪江·阿卜杜拉等 18 人的工资 185000 元，但你单位未按

规定时限改正。

你（单位）的行为违反了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

第五十条：“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；

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。”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

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三十条：“分包单位拖欠农

民工工资的，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，再依法进行追偿。

工程建设项目转包，拖欠农民工工资的，由施工总承包单位

先行清偿，再依法进行追偿”。

根据（行政处罚依据）：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十八条：

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、法规或者规

章的行为，根据调查，检查的结果，作出以下处理：（一）

对依法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，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”

决定给予你（单位）下列行政处罚：对你单位作出罚款

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（¥：15000 元整)的行政处罚

你（单位）应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民

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缴纳罚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规定，每日



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

的数额。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

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民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自

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民丰县人民法院

起诉。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，本行政处罚

决定不停止执行。逾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我局将申

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。

民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5 年 11 月 7 日

注：本决定书一式两份，一份留存劳动保障监察案卷，一份交被行政处罚人。


